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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本會保險代理人公司（含兼營保險代理人業務之銀行，下統稱「會員公司」）辦

理檢核管理作業有所依循，爰依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

定本自律規範。 

二、 各會員公司辦理招攬人員送交之保險申請案件(如保險投保、變更、撤銷、終止及其

他申請)之有關文件，應指派人員配合執行相關作業。 

本規範所稱之有關文件，其定義與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三項之規定

相同。 

各會員公司辦理招攬人員送交之保險申請案件所指派人員之任用人數，應由各會員公

司視業務性質、規模及招攬品質等作適當調整。 

三、 辦理本自律規範之檢核管理作業程序，得採人工或系統檢核方式辦理，亦得二者併

採，惟至少應檢核下列事項： 

(一) 招攬人員資格、招攬險種、在職訓練。 

(二) 招攬人員代收保險費管理。 

(三) 保險申請案件的填寫或勾選。 

四、 各會員公司應依下列內容檢核招攬人員資格、招攬險種、在職訓練事項： 

(一) 符合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及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之招攬資格條件。 

(二) 取得執業證書或完成相關登錄程序且取得特定保險商品招攬資格。 

(三) 已完成法定相關教育訓練。 

五、 各會員公司若有經保險業授權代收保險費，就實際代收保險費之保險申請案件，應依

下列內容檢核招攬人員代收保險費管理事項： 

(一) 是否有保存收費紀錄及收取保險費之證明文件，並直接總額解繳保險業。 

(二) 以票據解繳保險業之保險費，非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益人名義開立者，是否

有出具要保人之聲明書。 

(三) 是否於代收保險費時，同時交付保戶送金單、預收保費證明或收據載明收費時

間。 

六、 各會員公司應依下列內容檢核保險申請案件的填寫或勾選事項： 

(一) 檢核有關文件中涉及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投保權益之重要事項均有填寫或勾選。 

(二) 保持所有有關文件之完整，並避免未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確認之塗改。 

(三)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有關文件依規定於簽名欄位簽名。 



七、 各會員公司辦理前點之檢核發現缺漏者，除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依規定簽章外，得基

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利益，將保險申請案件轉送保險業辦理核保或其他作業，但應

儘速主動或依保險業之指示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補正。 

八、 各會員公司每年應至少檢視一次檢核管理作業程序之內容是否符合最新之相關法

令。若發現未符合相關法令者，應查明原因並且進行調整。 

九、 各會員公司應將檢核後文件蓋章或留存記錄，其保存期限最少為五年。 

十、 各會員公司違反本自律規範，經查核屬實且情節重大者，提報本會理事會予以處分，

並呈報主管機關。 

十一、 本自律規範經本會理事會通過並經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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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說明 

名稱： 

保險代理人公司（含兼營保險代理人業務之銀行）

辦理檢核管理作業程序自律規範 

本自律規範係規範保險代

理業內部檢核管理作業程

序及整體業務招攬制度相

關處理作業程序。 

一、為使本會保險代理人公司（含兼營保險代理人

業務之銀行，下統稱「會員公司」）辦理檢核管理作

業有所依循，爰依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自律規範。 

明定本自律規範之訂定目

的。 

二、各會員公司辦理招攬人員送交之保險申請案件

(如保險投保、變更、撤銷、終止及其他申請)之有

關文件，應指派人員配合執行相關作業。 

本規範所稱之有關文件，其定義與保險代理人管理

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三項之規定相同。 

各會員公司辦理招攬人員送交之保險申請案件所指

派人員之任用人數，應由各會員公司視業務性質、

規模及招攬品質等作適當調整。 

明定本會會員公司應指派

人員進行本自律規範相關

規範，及針對任用之人數

提出調整標準。 

三、辦理本自律規範之檢核管理作業程序，得採人

工或系統檢核方式辦理，亦得二者併採，惟至少應

檢核下列事項： 

(一) 招攬人員資格、招攬險種、在職訓練。 

(二) 招攬人員代收保險費管理。 

(三) 保險申請案件的填寫或勾選。 

明定本會會員公司就招攬

人員所送交之保險申請案

件應進行檢核管理作業程

序之事項。 

四、各會員公司應依下列內容檢核招攬人員資格、

招攬險種、在職訓練事項： 

(一)符合保險代理人管理規則及保險業務員管理規

則之招攬資格條件。 

(二)取得執業證書或完成相關登錄程序且取得特定

保險商品招攬資格。 

(三)已完成法定相關教育訓練。 

明定就第三點第一項檢核

招攬人員資格、招攬險

種、在職訓練所需檢核之

細項內容。 

五、各會員公司若有經保險業授權代收保險費，就

實際代收保險費之保險申請案件，應依下列內容檢

核招攬人員代收保險費管理事項： 

(一)是否有保存收費紀錄及收取保險費之證明文

件，並直接總額解繳保險業。 

明定就第三點第二項檢核

招攬人員代收保險費管理

所需檢核之細項內容。 



 

 

條文內容 說明 

(二)以票據解繳保險業之保險費，非要保人、被保

險人及受益人名義開立者，是否有出具要保人

之聲明書。 

(三)是否於代收保險費時，同時交付保戶送金單、

預收保費證明或收據載明收費時間。 

六、各會員公司應依下列內容檢核保險申請案件的

填寫或勾選事項： 

(一) 檢核有關文件中涉及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投

保權益之重要事項均有填寫或勾選。 

(二) 保持所有有關文件之完整，並避免未經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確認之塗改。 

(三)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有關文件依規定於簽

名欄位簽名。 

明定就第三點第三項檢核

保險申請案件的填寫或勾

選所需檢核之細項內容。 

七、各會員公司辦理前點之檢核發現缺漏者，除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未依規定簽章外，得基於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之利益，將保險申請案件轉送保險業辦理

核保或其他作業，但應儘速主動或依保險業之指示

通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補正。 

明定本會會員公司得基於

要被保險人之利益轉送保

險申請案件至保險業，再

另行通知要被保險人補正

之規定。 

八、各會員公司每年應至少檢視一次檢核管理作業

程序之內容是否符合最新之相關法令。若發現未符

合相關法令者，應查明原因並且進行調整。 

明定本會會員公司應就檢

核管理作業程序之內容定

期檢視是否合規或有需調

整之處。 

九、各會員公司應將檢核後文件蓋章或留存記錄，

其保存期限最少為五年。 

明定本會會員公司就相關

作業程序資料之保存期

限。 

十、各會員公司違反本自律規範，經查核屬實且情

節重大者，提報本會理事會予以處分，並呈報主管

機關。 

明定如違反本自律規範之

內容。 

十一、本自律規範經本會理事會通過並經主管機關

備查，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自律規範應報送備

查之程序。 


